邵阳市鑫腾阻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红磷阻燃剂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7月2日邵阳市鑫腾阻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邵阳市鑫腾阻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红磷阻燃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位专家、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阳县分局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名单附后）。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的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和验收监测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情况的介绍，审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资料，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邵阳市鑫腾阻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南省邵阳县长阳铺镇长阳铺村工业集中区5栋厂房。本项目于2024年7月开始建设，于2024年10月建成投产。项目实际总投资1200万元，占地面积365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生产厂房1F，占地面积1120m2，储运工程：原料仓和成品仓，并配套建设辅助公用工程、安全环保工程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邵阳市鑫腾阻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红磷阻燃剂建设项目已于2024年5月委托湖南朗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邵阳市鑫腾阻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红磷阻燃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4年7月18日由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阳县分局以《邵市环评（3）【2024】10号》文予以批复。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获得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发放的排污许可证，编号为91430523MADGF6KR14001V。
（3） 验收范围
本项目的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污染防治设施、环保管理制度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2、 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环评和环评批复，本项目性质、生产工艺、规模、地点均符合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不涉及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等因素的变动，与环评一致；项目变动情况见表3-4。
表3-4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变动清单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1
	性质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项目为新建项目，属于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无变动

	2
	规模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的。
	项目实际产量年产油相超细红磷阻燃剂4000吨（其中2000吨直接外售、2000吨用于生产红磷阻燃母粒）、红磷阻燃母粒4000吨，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处置、储存能力未变化
	无变动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项目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处置、储存能力未变化，不属于重大变更
	无变动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本项目位于环境质量达标区，项目污染物排放量与环评相比未发生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
	无变动

	5
	地点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项目位置不变，无防护距离变化或敏感点变化
	无变动

	6
	生产工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实际产量年产油相超细红磷阻燃剂4000吨（其中2000吨直接外售、2000吨用于生产红磷阻燃母粒）、红磷阻燃母粒4000吨，与环评相比不变，原辅材料使用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新增污染物排放种类与新增污染物排放量
	无变动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无变化
	无变动

	8
	环境保护措施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项目振动搅拌废气处理措施由布袋除尘器变动为喷淋除尘；挤出废气处理措施由“过滤棉过滤+油雾净化器+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变动为“喷淋（油雾净化）+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相较环评未变化，不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无重大变动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项目生产废水经混凝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长阳铺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废水排放方式、排放口无变化
	无变动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项目未新增废气排放口或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
	无变动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无变化
	无变动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废包装材料收集后由原料生产厂家回收利用；喷淋沉渣、车间清扫收集的粉尘全部回用于生产；喷淋沉渣、废吸油纸、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UV灯管等分类收集于危废暂存间储存，委托有资质单位规范处置；废油泥经定期清捞后回用于生产，项目固废处理方式未发生变化
	无变动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无变化
	无变动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营运期生产用水主要包括砂磨机冷却用水、保温桶用水、员工工衣洗衣用水、员工洗手用水、挤出机间接冷却用水。其中，保温桶用水、挤出机间接冷却用水全部蒸发损耗掉；砂磨机冷却用水经导流沟导流至循环水池，再抽至循环水塔循环使用；员工工衣洗衣用水、洗手用水经六级沉淀池混凝沉淀处理后，上清液流至循环水池，再抽至循环水塔循环使用。因此，项目营运期生产废水不外排。外排的主要废水源为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项目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预处理，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再通过园区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长阳铺镇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李山峰溪。
[bookmark: _GoBack]（二）废气
项目营运期废气污染物排放源主要为红磷阻燃母粒挤出废气、原料拆包产生的粉尘、球磨投料粉尘和振动搅拌产生的颗粒物。
①红磷阻燃母粒挤出废气
红磷阻燃母粒生产过程中，油相超细红磷阻燃剂、聚乙烯树脂在配料、混合、挤出过程中将产生少量的颗粒物和有机废气。此外，由于油相超细红磷阻燃剂中含有白油成分，白油在135~140℃下会形成少量的油雾，油雾的成分非常复杂，通常包括石油中的碳氢化合物、过氧化物、挥发油分等。挤出工序抽出的废气经“喷淋（油雾净化）+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后，再经15m高的排气筒G1排放。
项目无组织排放粉尘主要包括：原料拆包产生的粉尘、球磨投料粉尘以及振动搅拌粉尘。项目设置单独的半封闭式（三面封闭）球磨机房，可减少原料拆包和球磨投料粉尘。项目在振动搅拌过程中也会产生少量的粉尘，项目设置喷淋器进行收集，处理后以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生产设备球磨机、砂磨机、离心机等，噪声源强为70-90dB（A）。项目主要采用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等措施进行降噪的方式削弱源强。
（1）尽量选用低噪声、振动小的生产设备，采取合理布设高噪声设备及利用建筑物屏蔽等措施减少噪声；
（2）在对设备设置减振基础或减振垫的基础上，加强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生产设备要注意润滑，并对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进行及时更换，以此降低磨擦，减小噪声强度；对设备定期进行检查和维修。
（四）固体废物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包装材料、废滤袋、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车间清扫收集的粉尘、喷淋沉渣、废吸油纸、废油泥、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UV灯管及生活垃圾等。
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废包装材料：主要为原料包装材料，收集后由原料生产厂家回收利用。
车间清扫收集的粉尘：车间清扫收集的粉尘全部回用于生产。
②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产生于红磷阻燃母粒挤出废气处理系统，废活性炭属危险废物，其危废类别为“HW49其他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39-49烟气、VOCS 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废润滑油：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将产生废润滑油，废润滑油属危险废物，其危废类别为“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物代码为“900-214-08车辆、轮船及其它机械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废UV灯管：废UV灯管属危险废物，其危废类别为“HW29含汞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23-29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含汞荧光灯管及其他废含汞电光源，及废弃含汞电光源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荧光粉、废活性炭和废水处理污泥”，经收集于危废暂存间储存，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废吸油纸：项目员工工衣洗衣用水经六级沉淀池混凝沉淀处理后，上清液流至循环水池，再抽至循环水塔循环使用。对于沉淀池内漂浮的油分，项目使用吸油纸进行吸附处理。废吸油纸属危险废物，其危废类别为“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物代码为“900-249-08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经收集于危废暂存间储存，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废油泥：洗衣用水经六级沉淀池混凝沉淀处理、湿拖把在沉淀池内清洗都会产生少量油泥，废油泥属危险废物，其危废类别为“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废物代码为“900-210-08 含油废水处理中隔油、气浮、沉淀等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浮油、浮渣和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由于该部分污泥中富含红磷和白油，因此，经定期清捞后回用于生产。
③生活垃圾
项目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生产废水经混凝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排放口处监测点位处的pH、悬浮物、COD、BOD5、总磷和动植物油外排浓度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表4中三级标准限值；氨氮外排浓度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限值。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挤出废气检测口处监测点位处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下风向各监控点监测因子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3.厂界噪声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东、南、西、北面厂界昼、夜间噪声等效声级最大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
公司已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妥善处置固体废物。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已由原料生产厂家回收利用；车间清扫收集的粉尘已全部回用于生产；喷淋沉渣、废吸油纸、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UV灯管等已分类收集于危废暂存间储存，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规范处置；废油泥已经定期清捞后回用于生产。
5、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监测期间各类污染物均可以做到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验收期间有组织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噪声均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固体废物合理处置，废水不外排，验收组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验收建议
（1）设专人负责环保设施的运行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转。
（2）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负责人和参加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邵阳市鑫腾阻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日
第 1 页

